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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14.06.20發布】	

國立臺灣大學創新設計學院創新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學士榮譽學程

設置要點	

114.04.24	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學位學程會議通過	

114.04.28	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	

114.06.06		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	

114.06.20	發布全條文	

	

一、國立臺灣大學（下稱本校）創新設計學院創新領域學士學位學程（下稱本學位學

程）為設置學士榮譽學程（下稱本榮譽學程），以鼓勵對學術研究具有興趣之學

士班二年級以上學生，透過研修難度、深度且學習評量嚴謹之高階課程，及早投

入特定知識領域進行研究，以培育具備創新能力及國際競爭力之研究人才，依國

立臺灣大學學士榮譽學程設置準則第二條規定，訂定本要點。	

二、本榮譽學程主任，由本學位學程主任擔任之，負責統籌執行本榮譽學程之各項事

宜。	

本學位學程設置榮譽學程小組（下稱本榮譽學程小組），負責學生申請資格審查、

指導老師安排、課程規劃及學生修畢審核等，本榮譽學程小組委員共三位，由榮

譽學程主任指派之。	

三、本學位學程學士班二年級以上學生每學期之等第績分平均（GPA）均達三點三以

上，始得申請修讀本榮譽學程。	

本學位學程學生申請修讀本榮譽學程時，應檢附歷年成績單及就讀學程申請書，

第一學期於十月底前、第二學期於三月底前，向本榮譽學程小組提出申請。	

四、本學位學程學生申請修讀本榮譽學程經本榮譽學程小組審查同意後，並由本榮譽

學程小組安排指導老師。	

指導老師應由學生畢業專題指導教授擔任為原則，輔導學生選修進階課程及指導

學士論文。	

五、本榮譽學程應修學分共計十三學分，包括研究方法三學分、進階課程九學分以及

學士論文一學分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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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榮譽學程之研究方法及進階課程，應按學生之本學位學程專題領域，由指導老

師協助學生自符合下列條件之課程中加以規劃選擇：	

（1） 非本學位學程必修課程。	

（2） 本校大三以上課程。	

前項課程規劃應由指導老師簽名確認後提交至本榮譽學程小組。	

六、本榮譽學程學生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向本榮譽學程小組申請本榮譽學程修畢審查：	

（1） 修畢所有應修學分。	

（2） 進階課程科目成績皆達A-以上。	

（3） 完成學士論文，學士論文口試成績達A以上。	

本榮譽學程修畢審查申請，應於修業期間提出，如於畢業學年度為之且預計第一

學期畢業者，應於十月底前提出；預計第二學期畢業者，應於三月底前提出。	

七、本榮譽學程學生經本榮譽學程及教務處審核通過者，得於學位證書、歷年成績單

及相關證明文件加註「創新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學士榮譽學程」。	

八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國立臺灣大學學則、國立臺灣大學學士榮譽學程設置

準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。	

九、本要點經本學位學程會議、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	


